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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8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
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3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93,524,87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7.8704%（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与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前的名称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国轩控股、李

缜、李晨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4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及《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符合该协议

约定的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72个月内或大

众中国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使

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8,127,284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

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符合双方就表决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21,805,92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3.2943%。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97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1,718,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4.576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02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020,2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5524%。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92,587,47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1%；反对755,10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弃权182,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7%。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92,572,87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6%；反对776,50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175,5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592,564,5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2%；反对778,22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弃权182,1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592,546,6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2%；反对772,32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205,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47%。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592,487,0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1%；反对831,12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弃权206,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48%。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592,020,23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5%；反对1,423,341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8%；弃权81,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515,63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2709%；反对1,423,34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56%；弃权

81,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592,530,95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5%；反对850,520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弃权143,4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42%。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91,593,808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6%；反对1,784,663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7%；弃权146,4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7%。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

过。关联股东吴永钢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589,088,54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5%；反对3,618,22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3%；弃权173,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583,9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6108%；反对3,618,2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90%；弃权

173,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3%。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592,531,14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6%；反对851,025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142,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6,026,5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8581%；反对 851,0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80%；弃权

142,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0%。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大众中国、国轩控股、李缜、李晨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85,772,34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41%；反对 830,525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4%；弃权146,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542,8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8711%；反对 830,5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99%；弃权

146,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0%。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92,400,34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5%；反对837,825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弃权286,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895,7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7077%；反对 837,8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8%；弃权

28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5%。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张宏立、武义兵、王启岁、王强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82,405,70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0%；反对1,067,525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弃权137,8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6%。

1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592,355,14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9%；反对892,525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4%；弃权277,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850,5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6558%；反对 892,5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7%；弃权

277,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5%。

15、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592,529,54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844,825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150,5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6,024,9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8562%；反对 844,8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08%；弃权

150,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69,640,41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58%；反对23,750,85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17%；弃权133,6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25%。

17、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83,177,75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06%；反对1,788,868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2%；弃权234,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997,10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6751%；反对1,788,86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7%；弃权

234,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5-038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万达电影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2楼）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曦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96人，代表股份 663,724,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2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544,147,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6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83 人，代表股份 119,576,9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94人，代表股份136,356,37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6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16,779,4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4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83人，代表股份 119,576,9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2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程其旭律师和刘向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644,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06％；反对 10,
767,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3％；弃权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76,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742％；反对10,767,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64％；弃权

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93％。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644,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07％；反对 10,
74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5％；弃权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76,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745％；反对10,74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84％；弃权

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7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679,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60％；反对 10,
7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3％；弃权2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311,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9003％；反对10,7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17％；弃权

2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8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673,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50％；反对 10,
776,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6％；弃权2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305,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956％；反对10,776,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0％；弃权

2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39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35％；反对 11,
069,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7％；弃权2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030,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936％；反对11,069,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78％；弃权

2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86％。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183,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12％；反对 11,

045,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1％；弃权4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81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364％；反对11,045,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03％；弃权

4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33％。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28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67％；反对 10,
9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37％；弃权5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18,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118％；反对10,9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6％；弃权

5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876％。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31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12％；反对 11,
07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3％；弃权3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48,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338％；反对11,07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56％；弃权

3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06％。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00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58％；反对 10,
96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7％；弃权3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00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758％；反对10,96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7％；弃权

3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45％。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1,176,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95％；反对 11,
95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6％；弃权5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808,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7980％；反对11,95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46％；弃权

5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75％。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5,708,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724％；反对 37,
50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3％；弃权5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8,34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1203％；反对37,50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1％；弃

权5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766％。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3,135,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47％；反对 10,
3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23％；弃权2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76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2349％；反对10,3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58％；弃权

2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4％。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9,79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06％；反对 12,
5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5％；弃权1,425,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42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9.7812％；反对12,5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31％；弃权

1,425,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5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程其旭律师和刘向科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
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玛科技”）于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
17:00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参加了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

就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ESG表现等具体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爱

玛科技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2025年5月28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剑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春彦先生，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郑慧女士，独立董事马军生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参会人员就公司经营成果及财

务状况与投资者进行了现场及线上的沟通和交流。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复，现将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1）2024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新国标对行业有怎样的影响？（2）商务部等五部门也在2024年推出了电动自行车的以旧

换新补贴政策，目前该政策推进情况如何？

答：（1）先谈新国标的修订情况以及对于行业的影响:
2024版国标相比2018版国标主要是对于电动自行车进行了重新定义，2024 版国标在电动自行

车整车质量、脚踏骑行功能、电机功率限值、防火阻燃、塑料件占比、北斗定位、通信和动态安全监测、

防篡改、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等方面相比2018版国标均有较大优化和提升。我从三个方

面介绍一下新国标:一是和安全有关的说明，二是和智能化有关的说明，三是其他的补充说明。

第一方面是和安全有关的说明，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1最高设计时速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公里。

2024版国标沿用了2018版国标关于最高时速的规定，也就是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

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超过25公里每小时，电机要停止动力输出。2024版国标增加了电机的

一些指标要求，确保电机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时速后无法超过25公里每小时。同时考虑到载重和爬

坡的实际需求，标准增加了电机低速运行时转矩限值指标，确保车辆能够应对特殊工况的需求，以满

足消费者的正常骑行要求。

1.2防篡改

改装主要有三类，一是改车速、二是改电池类型、三是改输出电压。这些篡改会导致交通安全事

故和火灾事故多发。为此，2024版国标从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三个方面提出防篡改要求。增加了

资料性附录，给出了6大类防篡改检查方法的示例。为防篡改设计和检测抽查提供了依据。

对于行业的影响:意味着三电系统作为整车安全的核心，规范趋严将倒逼上游供应商加快技术进

步与体系建设。

1.3 防火阻燃

目前电动自行车产品普遍使用了大量塑料作为功能件和装饰件，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有毒气

体。因此2024版国标强化了防火阻燃要求。要求生产企业从产品设计源头出发，严格非金属材料选

型，加强测试验证，提高整车防火阻燃性能。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塑料总质量不得超过整

车质量的5.5%”，鼓励使用不可燃的材料替代塑料，从而降低火灾事故的危害程度。

2024版国标还要求整车编码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识，有助于实现车辆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

追踪和监管，重要的是，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能够识别车辆、溯源问题，进而堵塞安全漏洞，防止问题

再次发生。

对于行业的影响:促使整车厂商在设计和选材上升级迭代，短期增加了制造成本和技术难度，但

长期将显著减少火灾隐患和交通事故风险，有助于树立行业安全口碑，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1.4质量保证和生产一致性

针对我国电动车行业集中度低、质量保证能力不足、产品抽检合格率不高等问题，2024版国标要

求企业应当具有与电动自行车产能相匹配的整车及车架生产能力、检测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并列

出了产品进行型式试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时所需的检测项目。

对于行业的影响:显著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进一步促进行业向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加

速落后产能出清。

1.5使用年限

为了防止老旧电动自行车因线路老化严重引发火灾事故，2024版国标要求标明使用年限。

对于行业的影响:使用年限的规定方便引导淘汰老旧车辆、升级消费，有助于行业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和智能化有关的说明：

近几年发生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故中，很多起因都是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出现

温度异常，使用者没有及时发现，未能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导致了火灾的发生，甚至爆炸。另外，电

动自行车被盗也是消费者的一大痛点。

为了提升电动自行车的主动安全性能，2024版国标增加了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功

能。其中城市物流、商业租赁等经营性车辆必须安装北斗模块，其他普通家用电动自行车，可以选择

是否保留北斗模块。北斗模块可以发送车辆位置速度等信息，也可以动态监测车辆状态，发送电压、

电流、温度等信息，以第一时间识别和处置安全问题,消除事故隐患。

2024版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具有通信模块，具备向企业等建设的信息管理平台发送动态安全

监测信息的功能。为确保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得到有效保护，新标准一是明确对于非经营性活动的

电动自行车,销售时可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保留北斗模块。二是加装的4G、5G通信模块已经符合

国家相关加密规定，确保相关信息传输途径的安全性。三是规定了接收动态安全监测信息的管理平

台应遵守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经消费者同意后才能进行敏感信

息采集和处理。四是在资料性附录中，给出了电动自行车管理平台功能示例，指出平台应具有系统

安全与隐私保护设计。

对于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产品层面，意味着电动两轮车全面智能化时代已

经到来,有望催生出车联网、大数据、碳交易等新型业态;二是整车厂商层面，需要加大智能技术与数

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于厂商的综合开发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有助于形成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推

动电动两轮车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商业模式层面，由“传统的卖车+售后”转型为“用户的终身服务+基

于数据的创新业务”的商业模式，有望以商业创新来破解行业内卷。

第三部分是其他的补充说明:主要包括整车重量、脚踏骑行装置和后视镜。

2024版国标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由55公斤的上限提高到了63
公斤，意味着安装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车续行里程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明确脚踏骑行装置不再是强制安装项目；鼓励安装后视镜，且后视镜不计入整车宽度和高度。

以上是2024版国标修订的情况以及对于行业的影响，接下来说一说以旧换新政策。

2024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的文件将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国家补贴体系，以旧换新政策正

式开始实施。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形成政府补贴机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电动自行车置换补

贴网络。2025年，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方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对安全合规

车型进行定向补贴;另一方面，多地进一步提升优惠力度，比如浙江、江苏等地补贴额度提升，单车补

贴达到1000-1200元，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换新成本。

此外，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

2024版国标发布后名下没有登记电动自行车、且首次购买符合新国标规范要求的新车的个人消费

者，可以直接给予补贴。

问题2：近几年公司的对外投资建设新基地的金额较大，未来两年的资本化支出规划是怎样的，

预计后续转固情况如何？

答：公司2025年-2026年将继续保持较大的资本性投入，主要涉及台州、丽水、广西、重庆、丰县、

兰州生产基地及总部大楼建设的相关土地、厂房、设备等资本性支出；转固规模在近两年也将达到高

峰。

问题3：年初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披露指引中，有更多的细化和量化要求，比如对 ISSB标准

的融合与落地，未来公司会参考这个标准的指引来完善ESG的信息披露吗？

答：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从治理和管理层面看,公司会将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披露指引融入到公司整体可持续发展

战略中，作为可持续管理工作的基础，并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这也是我们能

够在包括MSCI、国新等国内外众多评级中获得高评级的关键。

其次从披露内容层面看，对于交易所细化和量化的披露要求，公司首先会从治理、战略、风险管

理、指标与目标四个维度，对ESG相关议题开展综合评估工作，判断议题管理和实践工作的成熟度,接
下来，公司会根据ESG议题管理成熟度、重要性和经济性分析结果，率先对部分议题指标开展细化和

量化披露。对缺乏系统化管理的议题和指标，公司会尽快补齐统筹管理和绩效衡量工作，逐步提升

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合规性。

问题4：公司每年使用现金购买理财资金较大，最近两年财务利息有所下降，公司如何应对？

答：为应对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爱玛科技全面开启资金结构调整，增持理财产品、调降协定存款

及定期存款，以应对存款利率下行影响的财务利息收入下降。目前，公司流动资金配置已调整为以

PR1-PR2低风险理财为主、适度保留活期协定存款的资金结构。

同时，公司保持与各大主流金融机构畅通交流渠道，择机、择优开展理财产品申赎作业。

问题5：目前公司海外市场开拓进展如何？后续公司如何规划并加速海外拓展进程？

答：目前公司已经在越南、印尼、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其中，印尼市场已经具备本地化供给能力，

并在加速推进渠道建设;越南也已经开始了本地化渠道的招商，本地化工厂也将开始陆续实现产品交

付;美国方面主要进行了大量的渠道拓展工作。

虽然中国的电动两轮车产业具有完善的产业链、成熟的制造能力和先进的技术等优势，但不同

地域的消费需求和监管政策差异较大，且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壁

垒，因此电动两轮车出海的战略选择主要呈现为三种模式:
一是依托于中国本土的产业链优势,产品直接出口，主要面向贸易互惠的区域；

二是在海外建立完善的本地化产业体系，主要是建立本地化的研产供销体系，面向人口大国和

电动化转型政策友好型的区域；

三是为降低贸易保护与地缘风险对于业务的影响，需要将配套资源和产业资源在全球自贸、区

域自贸和保税园区之间进行统筹配置，用全球资源服务全球用户，为全球用户提供有竞争力的电动

交通工具。

后续公司将加快全球化布局步伐，持续加大海外市场投入力度，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环

境、消费偏好与市场成熟度，实施分级推进的出海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
一级市场为当前重点突破区域，具备明确市场需求、较强渠道基础和政策环境友好等特点，公司

将立即投入资源，强化出口通路与品牌建设，重点提升市场占有率，主要在东南亚、欧洲等市场；

二级市场为中期培育区域,具备良好增长潜力但仍需时间布局和培育，公司将逐步推进本地化研

产供销体系，特别中亚、南亚以及其它一带一路国家等市场；

三级市场为远期规划区域，市场仍处早期阶段或需等待政策明朗，公司将保持战略关注，并进行

前瞻性研究与资源储备。

此外，公司还将围绕全球自贸区、保税园区等低关税、高通行效率的枢纽区域,统筹配置产业链与

供应链资源，打造跨区域协同能力，构建有韧性的国际经营体系。通过这一分层分类的全球布局策

略，全面提升公司电动两轮车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与服务能力。

问题6：公司如何推进产品升级?
答：公司围绕“时尚为纲、科技为本”的品牌战略，以科技化、时尚化、平台化为核心驱动力，持续

推进产品升级，构建兼具技术创新、设计美学与智能制造能力的电动出行产品体系。升级路径主要

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科技化升级：打造融合智能生态的时尚产品

公司将智能化作为产品升级的重要方向，围绕电机、电池、电控等核心技术持续开展研发攻关，

通过优化三电系统参数、自研控制器算法等手段，显著提升产品在续航能力、操控性能与骑行安全等

方面的表现。

公司构建覆盖“移动端APP—云平台—智能中控—智能头盔”的一体化智能生态系统，配置轻、

中、高等级智能平台，赋予产品高度的数字化、互联化与场景感知能力，为用户带来更便捷、更具科技

感的骑行体验。

二、时尚化升级：设计美学与品牌主张深度融合

公司紧扣“科技×时尚”的品牌理念，在核心产品矩阵中融入前沿工业设计与流行趋势，打造兼具

都市美学与个性表达的产品体系。产品风格覆盖复古潮流、极简未来、运动都市等，充分满足多元化

消费人群的审美需求。

同时，公司积极推进跨界合作，与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Pantone）联合发布行业流行色，与意大

利知名设计公司RIZOMA携手推出兼具科技感与时尚美学的创新车型，并通过限定款、潮玩款等形

式，持续强化品牌的年轻化与社交属性。

三、平台化升级：推动智能制造与产品高效迭代

为实现产品快速迭代与高品质制造，公司加快推进产品平台化与智能制造体系建设。通过模块

化、标准化的产品平台架构，有效提升研发效率与新品响应速度；同时依托数字化工厂系统，配备自

动化焊接、电泳涂装、智能检测等设备，构建高质量、柔性化的智能制造体系。

此外，公司还应用数字孪生技术优化设计验证与产品展示流程，提升产品开发效率与用户体验，

为持续产品升级提供系统性支撑。

问题7：现金分红方案以及近几年分红情况，公司披露的中期年度分红授权管理层审议是准备持

续中期分红么？

答：2024年度，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92元（含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861,715,
952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50,524股后的基数为860,965,428股,以此计算本次拟派发

现金红利5.10亿元（含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含税）23.05亿元。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管理层可在适当时机审议实施中期分红，旨在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灵活、高效地推进利润分

配工作，更积极地回馈股东，同时简化流程、提升决策效率。是否实施中期分红，将依据公司财务状

况、现金流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审慎决策。

问题8：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一方面，国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带动终端消费需求释放。

另一方面，公司在渠道、产品和经营三端协同发力：渠道端持续推进网络建设与能力提升，增强

终端覆盖与动销效率；产品端推出多款契合智能化、时尚化消费趋势的新品，优化产品结构；经营端

紧贴市场需求，制定并高效执行一系列精准策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业务实现良好开局。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
fo.com/）查阅。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27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换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集团”）的通知，山煤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价格将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已于2022年9月28日完成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发行。本期可交换债券简

称“22山煤EB”，债券代码“137154”，发行规模20亿元，债券期限3年，票面利率0.1%/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山煤国际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临 2022-055号）。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期限为 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5年9月26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山煤国

际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临2023-001号）。

二、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次换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5年5月2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67,894,
736.60元。本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3日，除权（息）日和现金红利发放

日为2025年6月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山煤国

际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临2025-026号）。

根据《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标的股票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标的

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换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换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换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22山煤EB”的换股价格自2025年6月4日起由20.99元/股调整为20.30元/股。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期可交换债券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001316 股票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2025-023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高木锐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润贝航科”）股份384,000股的董事、副总

经理高木锐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9月

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如在减持期

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事项，则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高木锐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高木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高木锐

股东身份
董事、副总经理

持股数量（股）
384,000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0.4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二）拟减持的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股权激励已解禁股份

（三）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高木锐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不超过96,000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0.12%

注：如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事项，则减持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四）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五）减持期间：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

9月19日）。

（六）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股票市场价格确定，在2025年6月26日前减持价格将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七）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高木锐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和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

续。

（2）在前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承诺人持有上述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承诺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条承诺。

（3）在锁定期满后，在公司担任董监高期间，承诺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

的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承诺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承诺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承诺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

（2）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

规则和要求的，承诺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4）若在股份限制流通、自愿锁定期内违反相关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承诺人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本次高木锐先生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高木锐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

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规定

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二）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将督促高木锐先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买卖的相关规定。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减持股

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敦促上述股东遵照规定执行。

（三）高木锐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5-037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181,4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鉴于前期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兰州分行”）签署的《最高

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即将到期，公司近日与招商银行兰州分行续签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

编号：931XY250527T00010801），公司为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一味制药”）向

招商银行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6日

注册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独一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谢晓光

注册资本：5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

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委托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

方产品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杂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

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独一味制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独一味制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1,538,155,000.76
761,841,733.72
776,313,267.04
153,000,000.00
730,553,448.14
2024年1-12月

651,939,643.39
25,328,063.19
22,328,407.96

2025年3月31日

1,766,625,591.67
758,839,996.82
1,007,785,594.85
203,000,000.00
996,573,089.86
2025年1-3月

63,489,307.48
10,217,619.11
8,615,333.99

注：上表所列独一味制药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债务人：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独一味制药为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独一味制药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掌

握其财务状况。公司为独一味制药向招商银行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可满足独一味制药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68,339.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4.43%。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